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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投訴及指稱的機制小組委員會  

 
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稱  

 
 

目的  
 
  本文件告知委員立法會秘書處 (下稱 “秘書處 ”)如何處理有關

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稱。  
 
 
背景  
 
2.  秘書處已遵照研究處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

訴及指稱的機制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指示擬備文件，闡述秘書處如何處

理有關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及指稱，並特別提及傳媒

近廣泛報道的個案。  
 
 
處理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一般原則  
 
3.  就發還議員工作開支而言，秘書處已發出《立法會議員申請

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下稱 “指引 ”)。該指引大致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的建

議而擬訂，獨立委員會的建議已獲行政會議通過，建議所涉及的財政

承擔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4.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機制是以誠信制度的方式運作，除非另有

確實證據顯示並非如此，議員提交的證明及解釋會被接納。  
 
5.  秘書處並無調查權。秘書處會要求議員作出澄清，但不會作

出調查或向有關議員提出質詢。  
 
 
處理投訴及指稱  
 
6.  當秘書處接到或得悉有關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或指

稱時，便會查核秘書處備存的發還款項紀錄，並要求有關議員作出澄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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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計師、首席議會秘書 (總務 )及秘書長會考慮議員的解釋。若

議員作出解釋後，秘書處認為其實不應向他發還某項開支或某項開支

的一部分，便會要求該議員向秘書處退還適當的款額。在判斷應否發

還某項開支或某項開支的一部分時，秘書處會參考指引所載的原則及

條文。至於指引內並無提述或明確禁止發還費用的項目，在決定應否

發還該項目的費用時，所秉持的原則是有關開支是否因議員為履行立

法會職務而須支付。  
 
 
處理最近的指稱  
 
8.  過去一年，傳媒廣泛報道 4宗有關 6位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的指稱。有關該等指稱的報道、議員的解釋，以及秘書處對個案

的意見的摘要載於附錄，供委員參閱。  
 
 
 
 

* * * * * * 
 
 
 
 
立法會秘書處  
200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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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個案(1) 

 

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議員A以彈性工作時間

條 款 聘 請 一 名 女 性 兼

職私人助理  

 

 議 員 A自 1997年 3月 起 聘 請

該 名 助 理 ， 並 數 次 與 她 續

約 。 酬 金 根 據 工 作 時 數 發

放。該名助理的職責 “完全與

立法會事務有關，負責的職

務 包 括 社 區 及 選 區 聯 絡 活

動，研究及資料搜集，秘書

／文書工作，以及任何其他

由 議 員 A委 派 的 職 務 ”。 自

2002年 7月起，她的薪金為每

小時 110元 (由 2000年 10月至

2002年 6月，薪金為每小時 55
元 )。  
 

  根據指引內有關聘用職員的

規定，並無對薪金調整、發

放 獎 金 及 工 作 地 點 作 出 限

制。  
 

指稱  
 

  

(a) 該名兼職助理與議

員 A 有普通法界定

的關係，因此該議

員並沒有遵從指引

內有關議員不得聘

請親屬的規定 (根據

指引附錄 III 對親屬

的定義 )  
 

經一名執業會計師進

行審核後，議員A證實

他聘請的僱員均符合

指引的規定。  

(a)議員A的解釋獲接納。  
 

(b)  曾於 1998 年購買

一台電腦，並將該

電腦送往助理的家

中  

 (b) 根據 1998 年購買的電腦

的發票，並無顯示該台電

腦送往議員 A 辦事處以外

別的地址。秘書處根據證

明文件所載的資料，以及

申領表格所作的申報，發

還該物品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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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c) 薪酬金額不固定；

薪金上調及發放獎

金  
 

 (c)  並無對薪金調整及酌情

發放的獎金作出限制，原

因是議員可按職員的表

現獎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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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2) 
 

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議員B向一間其部分擁

有的公司租用地方，作

為地區辦事處，而該辦

事 處 與 該 議 員 擁 有 的

另一間公司，位於同一

層寫字樓大廈內。  

 

 議員 B證實，由另一間公司

(合 租 用 人 )佔 用 的 地 方 在

2001 年 8 月 至 10 月 期 間 “ 空
置 ”，因而全數申領辦事處的

開支，包括電話、傳真、互

聯網及電費。其後的發票亦

核證有關開支用於處理立法

會事務。  

 
指稱  
 

  

議員 B 利用其地區辦

事處經營商業業務  
議員 B解釋，其職員

犯了技術錯誤，沒有

適當地將辦事處開支

轉 撥 該 私 人 公 司 承

擔。該公司在停業一

段時間後在 2002年 11
月再度營運。 2002年
11 月 至 2003 年 9 月 期

間多申領的電費及通

訊 費 用 達 11,960.64
元，其後已退還秘書

處。  
 

共付分攤的開支類別及分擔

開支的基準，由議員根據誠

信制度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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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3) 
 

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議 員 C 向 其 部 分 擁 有

的公司租用地區辦事

處。  
 

 議員C在 1998年 6月至 2001年
7月，以月租 6,800元租用該

物業。  
 
根據指引，並無限制議員租

用個人擁有或所屬政黨擁有

的物業。  
 

指稱  
 
(a) 沒 有 申 報 在 擁 有

出 租 辦 事 處 的 公

司中持有股份  

 
 
經秘書處查詢後，議

員 C 已 提 交 有 關 公 司

業 主 的 補 充 申 報 資

料。  

 
 
(a)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正研究有關沒有申報

個人利益的指稱。  
  

(b) 租金高於市值   (b) 發還款項機制以誠信制

度的方式運作，議員應確

保 其 辦 事 處 的 租 金 合

理。此外，秘書處沒有專

業人才評估租金是否訂

於合理的市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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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4) 
 

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議員D、E及 F共同租用

其 附 屬 工 會 (該 工 會 )
辦事處部分地方，作

為他們其中一間地區

辦事處  

該等議員證實他們合

租辦事處，方便市民

投訴 (尤其有關勞資糾

紛的投訴 )，以及向市

民提供援助。  
 
租用面積約為 1200平
方 呎 ， 月 租 為 21,000
元，租金由 3位議員平

均分擔。  
 

容許議員之間匯集資

源和分工合作。  

指稱  
 
(a) 3位議員沒有到訪

該 辦 事 處 或 在 該

辦事處工作  

 
 
(a) 議員 F表示，3位議

員 以 分 工 的 方 式

工作。他的職責以

聯絡工會為主。當

駐 辦 事 處 職 員 將

投 訴 個 案 轉 交 他

後，他通常會邀請

投 訴 人 與 他 會

晤，地點為秘書處

向 他 提 供 的 辦 事

處。他承認從未到

訪該辦事處，並重

申 他 通 常 在 自 己

其 他 辦 事 處 會 見

市民。  
 
 議員 E證實，他曾

使 用 該 辦 事 處 接

待 他 的 選 民 和 工

會代表。  
 

 
 
(a) 議 員 可 自 由 選 擇

會見市民的地點。

 
 由 於 容 許 議 員 之

間 以 分 工 的 方 式

工作，因此沒有規

定 聯 合 辦 事 處 的

全部 3位議員必須

共 同 處 理 一 宗 個

案或一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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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b) 沒 有 職 員 留 駐 該

辦事處。  
(b) 全 部 3 位 議 員 均

證實，他們有職員

留駐該辦事處。  
 

(b) 接 納 議 員 所 作 的

澄清。  

(c) 該 辦 事 處 被 該 工

會用作課室，舉辦

收費課程。  

(c) 議員D表示，曾與

該 工 會 訂 下 口 頭

協議，即該辦事處

在 日 間 會 用 作 議

員聯合辦事處；而

在 辦 公 時 間 過

後，該工會可使用

該 辦 事 處 舉 辦 培

訓課程，為工人提

供持續教育。  
 
 租 用 該 辦 事 處 的

理由是：  
 

(i) 該辦事處位於

工業區附近的

大廈內。辦事

處外牆的廣告

板可被地鐵乘

客看見，提供

良好的宣傳效

果。  
 
(ii) 該辦事處的主

要功能是接見

勞資糾紛個案

( 尤 其 是 大 規

模 個 案 ) 的 人

士，因為辦事

處可容納數十

人。此類個案

會在任何時間

出現。  
 

(c) 沒 有 規 定 不 可 與

其 他 機 構 以 分 佔

空 間 或 分 時 使 用

的 方 式 共 用 辦 事

處。  
 
 議 員 有 責 任 決 定

應 如 何 使 用 資

源，以履行立法會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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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  要求議員作出  
澄清的事項  秘書處的意見  

(d) 議員 E的大部分職

員 實 際 上 並 非 為

他工作，而是為另

外兩位議員工作。 

(d) 議員 E證實，聯合

辦 事 處 的 開 支 由

他們分擔，而他們

聘用的職員，可替

他 們 任 何 一 位 議

員工作，以處理立

法會事務。雖然他

所聘用的 9名職員

中，只有兩人經常

替他工作，但其餘

7人亦在不同時間

為 他 本 人 及 其 他

兩 位 議 員 提 供 支

援，例如收集數據

及 進 行 政 策 研

究。他亦指出， 3
位議員曾商定，只

要 是 為 市 民 提 供

服務，任何一位議

員 均 可 調 派 其 他

兩 位 議 員 的 職 員

工作。  
 

(d)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會 議 成 員 及

立 法 會 議 員 薪 津

獨立委員會 (獨立

委 員 會 ) 准 許 “ 為

了 符 合 經 濟 效

益，將人力資源集

中起來 ”，惟立法

會議員須 “與每一

名 職 員 簽 訂 聘 用

合 約 ”。 (1995年 6
月 獨 立 委 員 會 報

告第 16段 ) 

 
 
 
 
 
 


